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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特别提示
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火星人”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４，０５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０］３１５３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
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中信建投证
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以下合称“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
数量为４，０５０．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１４．０７元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
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初始参与跟投的股票数量全部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
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２０２．５０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２８０．５０万股，占本发行数量的８１．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７６９．５０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１９．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４，０５０．００万股，网上及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火星人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２日（Ｔ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火星人”股票７６９．５０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７０％时，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
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
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
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中小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
股票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１３，５５５，４９６户，有效申购股数
为８０，６３１，８１８，０００股，配号总数为１６１２６３６３６个，配号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０００１６１２６３６３６。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１０，４７８．４６８８８倍，高于
１００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的２０％（８１０．０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２，４７０．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６１．００％；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５７９．５０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３９．０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９５８９０４１１％，申购
倍数为５，１０４．８９５０９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

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Ｔ＋
２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
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火星人厨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保荐机构（牵头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00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3213号）。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保荐机构”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股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
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
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
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中披露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配售的股票
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持有期限等信息。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2,005.00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25.00%，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8,020.00万股。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
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

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数量为100.25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5.00%，战略投资者最终配售数量与初始数量的差额部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量为1333.3500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量为571.400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如有）将在2020年12月29日（T+2日）刊登的《南通江
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2月24日（周四，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网址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

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
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南通江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3日

研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研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
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
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研奥股份
（二）股票代码：３００９２３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７，８６０．００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１，９６５．００万股，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

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研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彪
联系地址：长春市绿园经济开发区中研路１９９９号
联系电话：０４３１－８１７０９３５８
联系人：石娜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贺青
联系地址：北京西城区金融大街甲９号金融街中心南楼１６层
保荐代表人：张扬文、彭凯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３９３９２４６；０１０－８３９３９２４５

发行人：研奥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瓷电子”、“发行
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666.6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20]3371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
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航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666.6667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600.0167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066.65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

中瓷电子于2020年12月22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中瓷电子”股票10,666,5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
股份处理等方面的相关规定，并于2020年12月24日（T+2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2020年12月24日（T+2日）
16:00前，按公告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
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T+2日16:00前到账。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
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12月24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
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
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
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6,642,002户 ， 有效申购股数为 117,380,154,000股， 配号总数为
234,760,308 个 ， 配 号 起 始 号 码 为 000000000001， 截 止 号 码 为
00023476030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11,004.56138倍，
高于15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
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2,666,167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24,000,500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
4,890.73786倍，中签率为0.020446812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2月23日（T+1日）上午
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
于2020年12月24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23日

特别提示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旺通信”、“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9 月 4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3216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263.20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其中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189.48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
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
账户，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39.0715 万股，占发行
总规模的 11.01%。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50.4085 万股首先回拨至
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调整为 802.0285 万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35%；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322.1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8.65%。

本次发行价格为 34.08 元 / 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T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三旺通信”A 股 322.10 万
股。

根据《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深
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623.40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112.45 万股）股
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689.5785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1.34%；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434.55 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38.66%。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
终中签率为 0.02918018%。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T+2 日）16:00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34.08 元 / 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2020 年
12 月 23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
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2020 年 12 月 23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
账户将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
下配售摇号抽签”）。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
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
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管
理系统在线提交的《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
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
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
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
为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 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
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 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
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
约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
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
上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 号）、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
综合确定，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跟投机构为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
建投投资”）、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信建

投三旺通信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三旺通信战略配
售资管计划”）。中信建投投资和三旺通信战略配售资管计划已分别与发行人
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0 年 12 月 18 日（T-1）日公告
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战略投资
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

格为 34.08 元 / 股，对应本次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 43,049.8560 万元。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号） 的规
定，本次发行规模不足 10 亿元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中信建投投资跟投比
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 5%，但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中信建投投资已足额
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 631,600 股。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
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0 年 12 月 25 日
（T+4 日）之前，依据中信建投投资缴款原路径退回。 三旺通信战略配售资管
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2,600 万
元，共获配 759,115 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0 年 12 月 25 日（T+4
日）之前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
露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以及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有效。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
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
数（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

金）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元） 合计金额（元） 限售期

中信建投投资有
限公司 631, 600 21, 524,

928.00 - 21, 524, 928.00 24个月

中信建投三旺通
信科创板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759, 115 25, 870,
639.20 129, 353.20 25, 999, 992.40 12个月

合计 1, 390,
715

47, 395,
567.20 129, 353.20 47, 524, 920.40 -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T+1 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
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
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4867，9867

末“5” 位数 60399，72899，85399，97899，47899，35399，22899，
10399，36706

末“6” 位数 890432

末“7” 位数 2694733，3944733，5194733，6444733，7694733，
8944733，1444733，0194733

末“8” 位数 18428757，0441640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三旺通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8,691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500 股三旺通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 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46号）、《科创板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 号）、《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等相关规定，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交所网下
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
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0 年 12 月 21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
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 388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7,783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
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 2,918,36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
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
下有效申购
数量比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
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1, 641, 100 56.23% 4, 824, 906 69.97% 0.02940044
%

B类投资者 7, 980 0.27% 23, 436 0.34% 0.02936842%

C类投资者 1, 269, 280 43.49% 2, 047, 443 29.69% 0.01613074
%

合计 2, 918, 360 100.00% 6, 895, 785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其中余股 976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配
售给同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同泰慧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
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0 年 12 月 24 日（T+3 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
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0 年 12 月 25 日（T+4 日）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限售
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86451551、010-86451552

发行人：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2 月 23 日

深圳市三旺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